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履行期限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2019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浙商证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交通集团”）拟延期解决浙商证券与浙

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期货”）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原承诺事项 

（一）2018 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委”）

于 2018 年 4 月 4日出具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将省商业集团公司整体划入省交

通集团公司的通知》（浙国资产权〔2018〕11 号），浙江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浙

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商业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浙商

证券实际控制人浙江省交通集团。2018 年 6 月上述无偿划转完成后，省商业集

团成为浙江省交通集团控制的子企业。由于省商业集团下属新世纪期货经营的

业务与浙商证券下属浙商期货有限公司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浙江省

交通集团作为浙商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履行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解决上述同业竞争情形，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出具《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浙江新世纪期

货有限公司同业竞争事项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持有的新世纪期货股权通过内

部重组或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本企业将继续履行本企业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二）2020 年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情况 

2020 年 5 月，因当时涉及到新世纪期货的相关国有资产整合方案尚未最终

确定，且后续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浙江省交通集团出具《关于浙江省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将解决同业竞争履

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日。具体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将持有的新世纪期货股权通过内

部重组或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本企业将继续履行本企业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浙商证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

期限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二、本次拟延长解决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 

为更好地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效能，加快推动形成与全省发展战

略更加匹配的国有经济布局，以及积极推进浙江国资存量资产的优化整合工作，

浙江省交通集团拟将下属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的新世纪期货 65.74%的股权无偿划转至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资产优化整合方案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获浙江省国资委批复同意。 

新世纪期货变更股权的申请材料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获中国证监会接收，

变更股权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后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尚需一定

的时间周期，浙江省交通集团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存在一

定的难度。 



 

 

三、本次延长解决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履行期限后的承诺内容 

鉴于目前已接近原承诺的期限且预计无法按原承诺的期限履行承诺，为继

续推动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浙江省交通集团作为浙商证券的实际控制人，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的规定，拟延长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期限，作出如下承诺与保证： 

“1、本企业承诺在 2022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所持有的新世纪期货股权的

划转工作，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本企业将继续履行本企业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四、审批程序 

1、浙商证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

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事项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浙商证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监事会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

同业竞争承诺履行的期限。 

3、浙商证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

行期限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本次延期有助于解

决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

会会议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

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浙江省交通集团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关于延长解决浙商证券与新世纪期货同

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函，前述文件已经浙商证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出具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延长解决浙商证券与新世纪期

货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尚需浙商证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延长解决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履行期限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泽夏            龙定坤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